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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 函
地址：330206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
承辦人：助理員 何嘉文
電話：03-4225205#3011
電子信箱：10081078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國立中央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4月13日
發文字號：府青秘字第115008957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一 (380420000A_1150089570_ATTACH1.pdf、

380420000A_1150089570_ATTACH2.pdf)

主旨：有關花蓮縣政府辦理「2026青年夢想家提案競賽」案，敬

請惠予協助推廣宣傳並鼓勵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花蓮縣政府115年4月2日府民青字第1150064264號函辦

理，暨檢送原函影本供參。

二、旨揭競賽資訊說明如下：

(一)提案時間：即日起至115年5月25日(星期一)下午5時

止。

(二)參加資格：凡對社區觀察及公共議題具備高度關注與行

動熱枕，且就讀花蓮縣內或設籍本縣並於外縣市就學之

高中職或大專院校之在學學生。

(三)提案方式：團隊需先填寫報名意願表，完成填寫後，將

由執行單位寄送正式繳件資料之網址。（報名意願網

址：https://iiicndhu.pse.is/115Dreamer）。

(四)提案實踐：

１、「自選議題組」：包含高中職組與公私立大專院校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
國立中央大學

1150004918　115/04/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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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，實踐場域需以花蓮縣境內為主，並選擇明確地

點、群體及議題作為實踐提案出發點。

２、「指定議題組」：

(１)太巴塱部落祭儀文化教育推廣與文化轉譯設計：參

賽團隊需以太巴塱文物館及其周邊場域為核心，結

合太巴塱部落祭儀文化與歷史記憶，設計具文化教

育意義、公共參與及可延續之提案。方向可包含但

不限於：部落祭儀文化教育推廣、文化資產轉譯設

計、部落故事與口述歷史之敘事設計、青年文化學

習與世代交流活動、文化展覽與空間互動設計、部

落藝術與文化創作展示等。

(２)花蓮港放送局歷史文化推廣與實境解謎設計：參賽

團隊需以花蓮港放送局為核心場域，結合其歷史文

化與廣播記憶，設計具公共參與與文化推廣意義之

提案。方向可包含但不限於：廣播文化歷史轉譯、

聲音文化體驗設計、文化場域探索活動、數位互動

體驗設計、文化教育推廣活動等，並鼓勵以創新科

技或互動形式呈現花蓮在地歷史文化。

３、夢想家行動獎勵金：

(１)「自選議題組」：最高獎勵金額為新臺幣7萬元

整。

(２)「指定議題組」：最高獎勵金額為新臺幣15萬元

整。

三、上開活動詳請見「花蓮縣政府青年發展中心」官網或至粉

絲專頁查詢；亦請洽群貿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吳先生，聯絡

6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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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話：0910-115484。

正本：桃園市政府原住民行政局、本市各大專院校、本市各高級中學
副本：

張〇〇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局(處)長、主任委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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